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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9-001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环瓦克华”）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门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签订了《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由广发银行向三环瓦克华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贷款，贷款期限 1年。公司为此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乐喜”）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由浦发银行向三环乐喜提供人民币 9,607 万元借款，借款期

限 1年。公司为此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8年4月24日召

开了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

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和2018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北

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及《北

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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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 23号 

法定代表人：莱纳.比特尔 

注册资本：9,019.61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中科三环公司持有 51%的股权，德国 VAC持有 49%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设计、开发、生产高档稀土永磁材料及器件；提供自产产品

的技术服务与维修；销售自产产品。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8,204.8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027.94 万元，净资产为 7,176.93 万元，营业

收入为 29,005.59 万元，利润总额为-932.67 万元，净利润为-932.67 万元。截

止 2018年 9月 30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4,817.07万元，负债总额为 7,912.47

万元，净资产为 6,904.60万元，营业收入为 21,853.99万元，利润总额为-272.34

万元，净利润为-272.34万元。 

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器件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 

公司名称：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0年 4月 

注册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震西 

注册资本：77,210,597美元 

股权结构：中科三环持有 66%的股权，台全金属（美国）有限公司持有 22.57%

的股权，台全（美国）有限公司持有 11.43%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生产、开发、销售稀土永磁材料，永磁电机、电动自行车，

加工、销售稀土，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73,704.21万元，负债总额为 37,862.28万元，净资产为 135,841.94 万元，营

业收入为 137,905.57 万元，利润总额为 12,953.41 万元，净利润为 9,813.12

万元。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76,259.29 万元，负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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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36,853.66万元，净资产为 139,405.63万元，营业收入为 114,740.14万元，

利润总额为 9,815.60万元，净利润为 7,382.08万元。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器件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门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

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9,607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

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

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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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8年 3月 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

年 4月 24日召开的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三环瓦克华和三环乐喜都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会在对上述控股子

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

基础上, 认为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其从未发生过贷款逾期未还情况，且提供相

对应的反担保，能够做到风险可控。因此，为保证其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公司为其本次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对公司的发展是有益

的，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5,271.75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8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的损失。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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